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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22 证券简称：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：2019-007 

 

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及其法定代表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宁波天一世

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一世纪”）及其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周方洁先生

（以下简称“当事人”）于 2019 年 1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（[2018]125 号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主要内容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证监会”）对天一世纪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行为进

行了立案调查、审理，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

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应当事人要求，证监会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陈

述申辩意见。本案现已调查、审理终结。 

经查明，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： 

从 2014 年开始至调查日，天一世纪法定代表人周方洁操作使用“范某”账户，

从天一世纪转入交易资金买卖股票，损益由天一世纪承担。 

以上事实，有“范某”账户资料、资金转账记录、交易数据、相关当事人询问笔

录等证据证明，足以认定。 

天一世纪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八十条的规定，构成《证券法》

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所述法人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的行为，周方洁是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。 

听证过程中，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申辩并辅以相关证据、证人证言，主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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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证券交易行为属周方洁个人行为而非天一世纪法人行为，请求免于处罚。经

申辩和复核，证监会认为天一世纪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的行为足以认定。经上

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统计，“范某”账户涉案期间的交易结果为亏损状

态，未取得违法所得。 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，根据《证券法》

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证监会决定： 

一）责令天一世纪改正，处以 30 万元罚款； 

二）对周方洁给予警告，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。 

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（财政汇缴专户），开户银行：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，账号：

7111010189800000162，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，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

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。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

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也

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行政处罚决定书仅针对控股股东及周方洁先生个人，控股股东及周方洁

先生已告知公司。当事人已改正完毕，并将按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规定时间交纳

相关款项。 

公司将持续督促控股股东、周方洁先生及相关人员加强对《证券法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的学习，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。 

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不受影响。后期亦将继续努力提升业绩，

回报广大投资者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

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[2018]125 号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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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1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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